
委託書 

立委託書人             參與貴府標售整體開發區可建築

土地（       段       地號）之投標，倘未得標或投標無效，應領回

之押標金票據（發票人：               票號：           ）

委任受託人代領。 

此致 

金門縣政府 

 

委 託 人：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

法人登記文件字號： 

 

受 託 人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 訊 地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註：1.本委託書供委託他人領取押標金票據使用。 

2.委託人蓋章，應蓋印與投標單相同之印章，共同投標者，蓋代表人印章及填

其資料。 

蓋章

蓋章


